	福州大学至诚学院基建修缮工程立项审批表

	申请部门
	
	申请日期
	    年  月  日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地点
	

	情况说明

（可另附纸）   
	

	预算金额
	          元（大写人民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经费来源
	
	经费编号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经办人
	年  月  日
	单位负责人

（加盖部门公章）
	年  月  日

	特殊事项

加签人
	①是否涉及消防监控系统改造（(是，需保卫部加签；否(）

②是否涉及实验室安全及功能改造（(是，需实践教学部加签；否(）

③是否涉及网络工程（(是，需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办公室加签；否(）

④是否涉及房屋功能改变（(是，需资产管理与招标采购部加签；否(）

⑤是否涉及房屋结构、外立面改变（(是，需后勤与基建管理处加签；否(）

⑥是否其它加签事项（(是:              ，否(）

	
	

	分管院领导
	年  月  日
	经费负责人

（一支笔）
	年  月  日


注意事项（2026年6月版）：

1.本表适用：① 估算＜5万元项目立项审批；② 5万元≤估算＜10万元项目作为附件提交专题会审批；③估算＞10万元项目作为附件提交院长办公会审议。

2.分管院领导若与经费负责人（一支笔）为同一人，仅需审批一次。
